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定向就业协议

甲方（招生单位）：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 
乙方（考生本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丙方（定向就业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需为具有法人资格单位）
按照教育部《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》“定向就业的考生应当在被录取前与招生单位、用人单位签订定向就业合同”要求，我校将与拟录取类别为定向就业的考生签订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定向就业协议》，定向协议书一式三份，协议书需经甲方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）、乙方（考生）、丙方（定向就业单位）确认后签字盖章。
丙方单位工作人员          （乙方）于        年被录取为甲方                学院攻读（□硕士学位/□博士学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且定向至丙方就业的（□全日制/□非全日制）学习方式研究生。三方自愿友好签订本协议，具体条款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 乙方入学报到取得学籍，在读期间必须遵守甲方的有关规定，履行相关义务。达到甲方的相关要求后，可获得相应学习方式的学历证书，学业水平达到相关规定后，可授予相应学位。
第二条 甲方仅负责乙方在校期间的培养工作，不接收乙方的户口、工资关系、人事档案等材料，毕业后不办理就业派遣手续，不负责支付乙方的工资、各类补贴及医疗等费用。乙方在读期间不享受国家助学金，没有学业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评选资格，不能申请学校“三助”岗位及研究生资助项目，其他奖助政策依据甲方相关规定执行。
第三条 乙方或丙方需向甲方每年缴纳学费（学费及学制标准见当年招生简章），具体交款方式及时间由甲方出具相关通知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发放。
第四条 乙方毕业（或退学、结业、肄业）后，一律回丙方就业。若在乙方培养期间与丙方解除了劳动关系或就业关系，乙方仍须自行择业，甲方不负责解决乙方的任何就业问题。
第五条 乙方与丙方之间的有关商定，涉及甲方利益的，需经甲方同意并送交甲方备案；与甲方无关的，由乙方、丙方自行解决；乙方在甲方就读期间内，甲方有关学习方式、培养、学籍或学位的任何规定（包括但不限于修订、新制定等）均视为有效，乙方需严格遵守。甲方不负责培养以外的各项事宜，亦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第六条 乙方或丙方不执行本协议，甲方有权停止培养工作，所交学费按甲方相关规定处理。如乙方因任何原因中途辍学，学费不再退还。
第七条 协议未尽事宜，由三方协商确定。
第八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，分别由甲、乙、丙三方收执，具有同等效力。协议在甲、乙、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至办理完毕毕业离校手续终止。

甲方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丙方：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研究生院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